
 

 

一、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

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红土（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 广州亚设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厂名）2，

厂址为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福和田美村 （生产厂址）。 （产品名称 1） 的中

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3。（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4在

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2. 金属网栏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湖北玖晟建设有限公司 （厂名），

厂址为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8 号光谷动力节能环保科技企业孵

化器（加速器）一期 10号楼 6 层 603号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

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

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 膜结构顶棚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湖北玖晟建设有限公司 （厂名），

厂址为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8 号光谷动力节能环保科技企业孵

化器（加速器）一期 10号楼 6 层 603号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

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

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 膜结构雨棚（含基础）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湖北玖晟建设有限公

司 （厂名），厂址为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308 号光谷动力节能环

保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一期 10号楼 6 层 603号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

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5. PE给水管道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司 （厂名），

厂址为 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潍河路 21 号 4 幢 201 室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

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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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龙头直饮水机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广东德玛仕智能厨房设备有

限公司 （厂名），厂址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黄圃社区朝桂南路 1

号高骏科技创新中心 1座 2103号之三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

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7. 装配式卫生间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美渥（江苏）住宅科技有限公

司 （厂名），厂址为 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西门飞龙路 9号 （生产厂址）。（产

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

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8. 移动式看台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河北百利特体育 （厂名），厂址

为 盐山县杨集乡崔刘杨村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

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9. 配套功能房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山东恒硕集成 （厂名），厂址为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朱刘街道山水路 229 号-7 号（一址多照） （生产厂址）。

（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

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0. 窗户改造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广东圣堡罗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厂

名），厂址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西华村西华工业区西连路 17 号 002 

（生产厂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

（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11. 丙烯酸地面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东宸展新材料有限公司 （厂

名），厂址为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经济开发区生物产业园 （生产厂址）。（产品

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2）的（关

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2. 精神堡垒（含基础） （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 临沂朔旗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厂名），厂址为 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 178 号金润大厦 2604 室 （生产厂

址）。（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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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

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连云港科美格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 2 月 27日 

填报说明：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

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6.用线划除的地方无需填写。 

7.请供应商如实填写，如填写有误，将承担一切不利后果。 

8.供应商提供虚假《声明函》、虚假证明文件谋取中标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9.中标人的《声明函》或有关证明文件随中标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中标后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